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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梁雅群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77
傳真：(02)29681971
電子信箱：AP330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衛環字第11318625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TA753N）

主旨：檢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稱環保局）「114年新北市臺

美生態學校推廣計畫」1份，請貴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3年9月18日新北環規字第113185896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鼓勵親師生組織行動團隊及執行生態學校7大步驟

與環境路徑，啟發學生獨立思考、主動發現環境問題及嘗

試解決問題的能力，透過針對學校土地、設施與課程的環

境保護方案，來促進學校及社區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；獲

得銅牌認證補助新臺幣(下同)4萬元、獲銀牌認證補助5萬

元、獲綠旗認證補助7萬元。

三、旨揭計畫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。

(二)計畫期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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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申請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1月30日止。請於113

年11月30日前，紙本親送或郵寄(郵戳為憑)至環保局

綜合規劃科辦理。

２、執行時間：自補助計畫核定日起至114年9月30日止。

３、核銷日期：114年10月15日止。

(三)申請需檢附資料如下(附件詳計畫書)：

１、新北市臺美生態學校推廣補助計畫申請書(附件1)。

２、新北市臺美生態學校推廣補助計畫經費申請表(附件

2)。

３、自評檢核表(附件3)，依當年度預計達成認證等級擇一

填寫。

４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(附件4)。

５、若有輔導需求請填寫輔導申請書(附件A)。(註：本項

認證由環境部審查)

(四)報名資料由環保局審查，若相關文件不符，將以電話及

電子信箱通知，請於5個工作天完成補件，逾期將以資格

不符辦理退件。

(五)學校須於114年核銷前取得至少銅牌、銀牌或綠旗之認

證，並將執行成果填報於環境部生態學校夥伴網站

(https://ecocampus.epa.gov.tw/)之學校成果專區中，

各認證期程依環境部臺美生態學校夥伴網站說明為準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可逕洽環保局承辦人陳先生，電話：

（02）29532111分機4116，或環保局臺美生態學校輔導團

隊洪先生，電話：（04）22296229分機13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74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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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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